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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鼓勵產業創新，並再造我國產業下一波榮景，行政院自 98 年起推出包含生物科

技等六大新興產業發展方案，由政府帶頭投入資源，並輔導民間投資，以擴大該等產業

之規模及提升產值；並積極推動「高科技與創新產業籌資平台」，打造成一個具有產

業特色的資本市場，以協助中小企業能成功進入資本市場，募集籌措發展所需之資金。

目前陸續推動相關措施，包含建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推動科技事業及文化創意事業上

市 ( 櫃 ) 及促進股市活絡之揚升計劃。另櫃買中心參酌國際發展經驗，規劃籌設「創櫃

板」，提供具創新、創意構想之企業籌資與免費輔導機制，開放股權群眾募資業務，擴

大籌資管道，協助扶植一般微型創新企業成長茁壯。本期月刊特以「發展具產業特色之

資本市場」為主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期局林專員抒真撰寫「資本市場新策略 - 特色產業起飛」及黃專員

曉盈撰寫「推動股權群眾募資扶植微型創新企業發展」二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提及我國建構多層次資本市場概況，說明科技事業及文化創意事業上

市櫃放寬規定情形，最後闡述我國推動「證券市場揚升計畫」等 8項策略及 15項措施。

此外，第二篇作者論及創櫃板推動現況，闡述開放民間業者經營股權群眾募資推動情

形。綜合而言，兩篇作者都提及扶植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讓企業能在資本市場籌措營

運資金、茁壯發展，將可提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本期論著部分，邀請證期局游科長翔芸撰寫「證券交易法修正簡介」，論述近期證

券交易法之相關修正內容，將發行人之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財報虛偽隱匿責任修正為推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三卷 第十期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2

定過失、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收購事項納入公開收購之管理規範、增訂上市 ( 櫃 ) 

公司發生重大公害或食品藥品安全事件而有影響市場秩序或損害公益之虞者，主管機

關得命令停止其有價證券一部或全部之買賣，或對買賣數量加以限制，以及修正證券價

格操縱行為之要件等，藉以幫助外界了解近期修法內容，及注意相關法令遵循。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修正「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發布放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人員兼任海外機構職務規定、發布放寬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人員兼任海外機構職務規定、發布放寬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得為證券商辦理證券

業務借貸款項資金融通範圍、發布放寬組合型基金經理人得同時管理其他組合型基金

規定等共 5 項。


